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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1/2021_2022__E4_BC_9A_E

8_AE_A1_E5_AE_9E_E5_c44_71264.htm 最近会计何先生挺烦

恼，原来他们公司在最近一次意外事故中丢失了发票以及一

些其他的原始凭证，以致公司业务不能正常开展。所以何先

生就致电当地12366咨询台咨询丢失发票后公司应该如何处理

和解决，如何办理申请补领发票等手续，而且是否要进行相

应的处罚呢？ 对于何先生的咨询，12366咨询台工作人员表示

，其实类似的咨询12366咨询台一直接到不少。由于治安不好

的情况下，一些单位人员在外出办事时遗失发票、税务登记

证等事情时有发生。所以纳税人了解清楚丢失发票后的处理

办法对自己单位工作的开展十分重要。 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

，纳税人遗失地方税务登记证件、自购发票，应于三天内(其

中遗失发票的应于当天)按规定书面报告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并

公开声明作废，如在市区内的遗失者声明，可在市级以上报

纸媒体登载。12366咨询台工作人员介绍到，遗失发票后，遗

失者首先书面报告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并填写《遗失声明作

废刊出登记表》；然后经主管地方税务机关验核审批同意并

盖章后，将《登记表》送到有关报社办理手续。报社刊登遗

失声明后，遗失者可凭登载其遗失声明作废的报纸，向主管

地方税务机关申请补发(领购、领用)遗失的地方税务登记证

件，或者发票。 12366咨询台工作人员还表示，对于一些业户

遗失发票报账（记账）联，付款方遗失手写填开式发票报账

联时，可由开票方提供存根联复印件，并注明“此件由我单

位提供，与原件相符”等字样，加盖公章后就可作为原始凭



证入账。另外根据税法相关规定：付款方遗失定额发票时，

若收款方有汇款银行、邮局凭证等旁证资料的，付款方可要

求收款方开具相关证明（加盖公章）代作原始凭证；如果收

款方确实没有旁证资料，无法开具证明的，则由付款方当事

人写出详细情况（包括开票单位情况，发票内容等），由本

单位负责人审核批准，经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同意后，才能代

作原始凭证。另外，如果付款方遗失的是税控机发票报账联

时，可由开票方提供存根联复印件并注明“此件由我单位提

供，与原件相符”等字样，加盖公章后作为原始凭证。 12366

咨询台负责人明确表示，对发票遗失者，税务机关将按《发

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中“对未按照规定保管发票的单位

和个人，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市地税局提醒各位纳税人应该小

心保管、保护好单位和个人的发票、税务登记证等，以免由

于丢失发票而造成个人和单位不必要的损失 。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